
（上接D37版）
二、列示自投资以来国仪福光对外投资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标的名称、投资金额、投资

时间、标的公司主营业务及经营情况、是否与公司或董监高及近亲属存在关联关系，说明权益法下投
资收益核算依据及合理性；

（一）自投资以来国仪福光对外投资的具体情况
自投资以来国仪福光共对外投资7个项目，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披露日，国仪福光持有6个项目，剥

离1个项目，剥离项目情况为：国仪福光2022年6月出资1,061万元通过共青城中科图灵拾陆号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2.0198%）间接投资无锡锡产微芯半导体有限公司2.164%股权（以下简称

“标的股权”）。2022年10月，经合伙人会议决议，国仪福光以1,061万元的转让价格将标的股权转让
给基金管理人国仪（宁波）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嘉兴国仪三号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项目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4

5

6
在管项目合计

7
剥离项目合计

名称

合智熔炼装备
（上海）有限公

司

北京昕感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山源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傲鲨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中科朗星
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

北京航星传动
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锡产微芯
半导体有限公

司

投资金额

1,687.50

1,000.00

1,220.30

1,000.00

3,000.00

1,000.00
8,907.80
1,061.00
1,061.00

投资时间

2022 年 4
月

2022 年 9
月

2022 年 10
月

2023 年 6
月

2023 年 9
月

2023 年 10
月

/
2022 年 6

月

/

标的公司主营业务

高端合金熔炼装备

聚硅基半导体分立器
件、碳化硅功率器件、
新能源汽车电源模组

智能矿山、智慧园区、
智慧能源的工业互联
网和工业物联网端、

管、云产品与系统

外骨骼机器人

高性能光学探测和高
能量光子可控传输技

术及产品

航空航天伺服系统

/
CMOS 图像传感器、智
能电力、轻触式显示屏

及嵌入式存储器等

/

2023年度经营情况

营业收入

13,652.34

2,675.68

23,361.88

941.64

2,865.58

1,464.95
/
/
/

净利润

1,307.45

-9,257.10

2,674.16

-202.89

-469.79

-1,345.58
/
/
/

是否与公司或
董监高及近亲
属存在关联关

系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
否

/
注：（1）以上标的投资时间为股权交割时间；
（2）因上海山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PO申请处于中止状态，故未能获取2023年度财务报表，

上表财务数据为截至2023年6月30日/2023年半年度数据。
（3）公司持有四川中科朗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7.6379%股权，中科朗星系公司的联营企业，但双

方未构成关联关系。
（二）权益法下投资收益核算依据及合理性
1、对长期股权投资-国仪福光采用权益法核算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对权益法核算的相关规定详见问题三的回复。
本公司虽然持有国仪福光超过50%的出资份额，但根据有限合伙协议的约定，本公司为有限合伙

人，仅在国仪福光投资决策委员会中委派1名委员，对拟投资标的不具有一票否决权。本公司无法控
制国仪福光，只能对国仪福光实施重大影响，因此公司对长期股权投资-国仪福光采用权益法核算。

2、权益法下投资收益的计算过程
合伙协议对收益的分配约定：国仪福光获得可分配收入后，应当按照如下顺序进行分配：
（1）按各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给合伙人，直至合伙人收回其实缴出资额；
（2）如有余额，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按照8：2比例进行分配，有限合伙人分配的收益按照其

各自实缴出资比例再作进一步分配。
因此，公司根据上述条款的安排，并综合考虑合伙企业先分后税的影响，按权益法计算国仪福光

的投资收益。
单位：元

项目

国仪福光实缴出资总额

本公司实缴出资额

本公司实缴出资比例

国仪福光审定净资产

实收资本

未分配利润

期末应确认的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本期应确认的投资收益

2023-12-31/2023年度

162,000,000.00
100,000,000.00

61.7284%
178,738,616.07
162,000,000.00
16,738,616.07
7,113,911.83
7,834,025.29

2022-12-31/2022年度

162,000,000.00
100,000,000.00

61.7284%
130,833,416.19
132,000,000.00
-1,166,583.81
-720,113.46
-720,113.46

2022年确认的投资收益=-1,166,583.81*61.7284%=-720,113.46
2023年确认的投资收益=16,738,616.07*80%*（100,000,000/160,000,000)*85%-(-720,113.46)= 7,

834,025.29
综上所述，公司对长期股权投资-国仪福光权益法下投资收益核算依据充分、合理。
三、结合公司出资比例情况、在国仪福光中的地位及权利义务、对拟投资标的是否具有一票否决

权，说明公司是否对国仪福光构成控制，未将国仪福光纳入合并报表的原因及合理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的相关规定，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

制为基础予以确定。控制，是指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
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本准则所称相关活动，是指对被投资
方的回报产生重大影响的活动。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

本公司虽然持有国仪福光超过50%的出资份额，但根据有限合伙协议的约定，本公司为有限合伙
人，仅在国仪福光投资决策委员会中委派1名委员，对拟投资标的不具有一票否决权。因此本公司无
法控制国仪福光，未将国仪福光纳入合并报表。

综上所述，公司未对国仪福光构成控制，未将国仪福光纳入合并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具备合理性。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年审会计师针对上述事项执行了核查程序，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公司披露的国仪福光投资协议主要条款、决策机构及人员安排与合伙协议相关内容一致，实缴

出资情况、主要财务数据与国仪福光的审计报告和管理报告描述一致，我们没有发现其他合伙人与公
司，董监高及近亲属存在关联关系；

2、公司列示的自投资以来国仪福光对外投资的具体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与国仪福光的审计报告
和管理报告描述一致；除中科朗星系公司联营企业外，我们没有发现其他对外投资标的与公司或董监
高及近亲属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对该项投资权益法下投资收益核算依据充分、具备合理性；

3、公司对国仪福光不构成控制，未将国仪福光纳入合并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具备
合理性。

5、关于应收账款。公司期末应收账款余额为3.16亿元，坏账准备为3,717.98万元，账面价值2.79
亿元。应收账款余额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10.69%。公司对应收账款全部按组合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
计提坏账准备，2023年度计提坏账准备1,277.91万元，计提比例由2022年的6.75%上升至11.77%。公
司本期应收账款整体账龄增加 1年以内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仅占比 48.78%，较上年大幅降低。但除 1
年以内账龄组合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上升，1-2年计提比例下降以外，其他组合计提比例不变。

请公司：（1）说明本期应收账款整体账龄增加、账龄结构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信用政策是否
发生变化，是否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2）列示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计算过程，说明主要模型参
数是否与上年发生重大变化及合理性，本期各账龄计提比例的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对以上问题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说明本期应收账款整体账龄增加、账龄结构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信用政策是否发生变

化，是否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
（一）公司本期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及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年以上

合计

2023年12月31日

账面余额

金额

18,480.85
9,793.09
1,796.11

279
1,169.43
71.82

31,590.30

比例（%）

58.50
31.00
5.69
0.88
3.70
0.23

100.00

坏账准备

632.05
1,166.36
538.83
139.5

1,169.43
71.82

3,717.98

2022年12月31日

账面余额

金额

29,523.87
4,304.23
937.66
1,335.17
16.76
67.46

36,185.15

比例（%）

81.59
11.90
2.59
3.69
0.05
0.19

100.00

坏账准备

882.76
526.41
281.3
667.59
16.76
67.46

2,442.28

账龄结构变动

应收账款

-11,043.02
5,488.86
858.45

-1,056.18
1,152.67
4.36

-4,594.86

坏账准备

-250.72
639.95
257.53
-528.09
1,152.67
4.36

1,275.70
本期应收账款整体账龄增加、账龄结构变化，主要系1-2年及4-5年账龄的应收账款增加导致：
1、1-2年应收账款账龄余额增加5,488.86万元，主要系2022年度定制产品的销售收入大幅增加，

定制产品客户的回款周期一般在1年以上，导致1-2年内与定制产品相关的应收账款回款率较低。本
期账龄1-2年的应收账款余额中9,226.36万元为定制产品应收账款，占比94.21%；定制产品应收账款
较上年同期增加 5,457.52万元，占 1-2年应收账款增加额的 99.43%。公司定制产品客户主要为国有
大型集团下属公司、科研院所，因此，无法回收的风险较低。

应收账款账龄为1-2年的前十大客户、2022年及2023年销售收入（含税）、客户信用状况、期后回
款（2024年1-5月）及客户类型情况如下：

客户

客户14
客户15
客户16
客户17
客户18
客户19
客户20
客户21
客户22
客户23
合计

账龄 1 年-2 年
期末余额

1,694.70
1,340.32
1,304.45
995.34
834.00
591.00
510.00
454.30
261.51
200.50
8,186.11

2022年销售收入
（含税）

1,884.90
1,340.32
1,454.00
995.34
834.00
1,130.00
637.50
1,034.38
235.36
200.50
9,746.30

2023年销售收入
（含税）

63.30
466.08

-
294.10
295.62

-
-

342.80
368.02
56.98

1,886.89

期后回款情况

280.90
53.00
-

98.91
-
-
-

436.80
-

5.70
875.31

客户信用状况

无不良信用情
况

无不良信用情
况

无不良信用情
况

无不良信用情
况

无不良信用情
况

无不良信用情
况

无不良信用情
况

无不良信用情
况

无不良信用情
况

无不良信用情
况

客户类型

定 制 产 品
客户

定 制 产 品
客户

定 制 产 品
客户

定 制 产 品
客户

定 制 产 品
客户

定 制 产 品
客户

定 制 产 品
客户

定 制 产 品
客户

非 定 制 产
品客户

定 制 产 品
客户

2、4-5年应收账款余额增加 1,152.67万元，主要系账龄由 3-4年迁徙至 4-5年，坏账计提比例由
50%提升至100%。主要未回款的客户为立川技研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该客户为信息化工程建设厂
商，公司于2020年为其供应镜头及其他信息化建设零部件，因客户工程进展不顺利，公司尚未收回该
笔款项。该笔款项存在无法回收款项的风险，公司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立川技研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2019年交易金额（含税）1,173.58万元，2020年退货 105.66万元，
自2019年后再无交易，2021年度收回货款59.50万元，4-5年应收账款余额1,008.41万元。

综上所述，本期应收账款整体账龄增加、账龄结构变化存在合理性，公司信用政策未发生变化。
公司长账龄应收账款存在无法回收的风险，公司已对应收账款足额计提坏账准备。

二、列示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计算过程，说明主要模型参数是否与上年发生重大变化及合
理性，本期各账龄计提比例的合理性。

（一）公司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公司应收账款以预期信用损

失为基础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实际执行采用最近5年账龄迁徙率的减值矩阵模型，参照历史信用损失
经验，结合前瞻性因素，确认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预期信用损失率=违约概率
（账龄迁徙率）*违约损失率。

由于公司应收票据核算的是应收商业承兑汇票，信用风险特征与应收账款相同，因此在进行账龄
迁徙率分析时，将应收票据账龄还原至原应收账款的账龄延续计算，同时将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合并
进行账龄迁徙率分析。

（二）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计算过程
1、汇总相关年度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账龄
单位：万元

账龄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年以上

合计

2017 年末余
额

18,582.08
1,821.63
1,009.34
105.58
15.13
35.35

21,569.11

2018 年 末 余
额

17,568.49
1,744.96
838.75
521.11

39.04
20,712.34

2019 年 末 余
额

23,024.99
4,009.00
933.44
442.97
12.55
32.74

28,455.70

2020 年 末 余
额

25,211.62
6,675.87
1,274.81
381.11
17.52
45.30

33,606.22

2021 年 末 余
额

26,022.33
5,408.34
2,348.04
122.18
33.35
57.32

33,991.56

2022 年 末 余
额

32,628.08
5,173.93
1,146.70
1,413.84
17.10
90.60

40,470.24

2023 年 末 余
额

20,300.90
10,295.01
2,146.81
281.30
1,176.09
95.29

34,295.40
注：上表数据已还原各期实际核销的应收账款。
2、计算平均迁徙率

账龄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年以上

2017- 2018
年迁徙率

9.39%
46.04%
51.63%
0.00%

100.00%
67.64%

2018- 2019
年迁徙率

22.82%
53.49%
52.81%
2.41%
0.00%
83.86%

2019- 2020
年迁徙率

28.99%
31.80%
40.83%
3.95%

100.00%
100.00%

2020- 2021
年迁徙率

21.45%
35.17%
9.58%
8.75%

100.00%
87.86%

2021- 2022
年迁徙率

19.88%
21.20%
60.21%
13.99%
100.00%
99.87%

2022- 2023
年迁徙率

31.55%
41.49%
24.53%
83.18%
100.00%
86.31%

2022 年 平
均迁徙率

20.51%
37.54%
43.01%
7.28%

100.00%
87.85%

2023年平均
迁徙率

24.94%
36.63%
37.59%
22.46%
100.00%
91.58%

2022年平均迁徙率与2023年平均迁徙率的计算口径一致，均按五年平均迁徙率计算，2022年五
年平均迁徙率以2017年-2022年数据计算，2023年五年平均迁徙率以2018年-2023年数据计算。

3、确定预期信用损失率
（1）2022年预期信用损失率

账龄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年以上

历史
回收率

79.49%
62.46%
56.99%
92.72%
0.00%
12.15%

前 瞻 性
调整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预期
回收率

75.52%
59.34%
54.14%
88.09%
0.00%
11.55%

迁徙率

24.48%
40.66%
45.86%
11.91%
100.00%
88.45%

预 期 信 用
损失率

0.48%
1.97%
4.83%
10.54%
88.45%
88.45%

最 终 确 认
的 预 期 信
用损失率

2.99%
12.23%
30%
50%
100%
100%

备注

按本账龄段的迁徙率*下一账龄段确
认的损失率

按本账龄段的迁徙率*下一账龄段确
认的损失率

实际比例极低，按原比例30%计算

实际比例极低，按原比例50%计算

按本账龄段的迁徙率*下一账龄段确
认的损失率

实际低于100%，按100%计算

（2）2023年预期信用损失率

账龄

1年以内

历史
回收率

75.06%

前瞻性调
整

5.00%

预期
回收率

71.31%

迁徙率

28.69%

预期信用损
失率

1.13%

最终确认的
预期信用损

失率

3.42%

备注

按本账龄段的迁徙率*下一
账龄段确认的损失率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年以上

63.37%
62.41%
77.54%
0.00%
8.42%

5.00%
5.00%
5.00%
5.00%
5.00%

60.20%
59.29%
73.66%
0.00%
8.00%

39.80%
40.71%
26.34%
100.00%
92.00%

3.93%
9.86%
24.23%
92.00%
92.00%

11.91%
30%
50%
100%
100%

按本账龄段的迁徙率*下一
账龄段确认的损失率

实 际 比 例 极 低 ，按 原 比 例
30%计算

实 际 比 例 极 低 ，按 原 比 例
50%计算

按本账龄段的迁徙率*下一
账龄段确认的损失率

实际低于 100%，按 100%计
算

注：历史回收率=1-平均迁徙率，预期回收率=历史回收率*（1-前瞻性调整），迁徙率=1-预期回收
率。

公司根据统计的账龄数据计算迁徙率，基于历史数据，计算各账龄段的应收账款历史损失率，确
定的前瞻性调整均为5%，结合迁徙率、历史损失率和前瞻性调整，最终计算各年的预期信用损失率具
有合理性。本期1年以内的预期信用损失率高于上年的计提比例，主要系受平均迁徙率的影响。公
司基于合理性与谨慎性考虑，在计算确定1年以内的预期信用损失率时，将2-3年和3-4年的预期信
用损失率维持在上年较高的计提比例上，本期各账龄组合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具有合理性，主要模型参
数与上年未发生变化。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年审会计师针对上述事项执行了核查程序，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本期公司信用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变化合理，符合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

公司长账龄应收账款存在无法回收的风险，公司已对应收账款足额计提坏账准备；
2、本期坏账主要模型参数与上年相比未发生变化，本期各账龄坏账计提比例合理。
6、关于经营现金流。2021-2023 年，公司经营现金流净额逐年增加，分别为 2,897.34 万元、6,

048.01万元、7,370.62万元。同期营业收入分别为 6.75亿元、7.81亿元、5.87亿元，息税折旧摊销前利
润1.38亿元、1.38亿元、0.47亿元。

请公司：（1）区分客户类型，结合客户经营规模，分别列示本期回款情况并说明差异及合理性，针
对临近期末或大额回款，列示对应产品出库时间、对应收入确认时间、回款到账时间，结合销售环节关
键控制节点及凭证，说明是否存在实际回款与信用政策不符的情况，是否存在异常提前回款的情况；
（2）结合前述情况，说明营业收入和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均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公司经营现金流净额
较高的商业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对以上问题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区分客户类型，结合客户经营规模，分别列示本期回款情况并说明差异及合理性，针对临近期

末或大额回款，列示对应产品出库时间、对应收入确认时间、回款到账时间，结合销售环节关键控制节
点及凭证，说明是否存在实际回款与信用政策不符的情况，是否存在异常提前回款的情况；

（一）公司客户按客户类型分为政府机构、国有企业及事业单位、海外客户、民营企业、个人及其
他，回款情况详见下表：

1、定制产品客户类型：
单位：万元

客户类型

国有企业及事业单位

民营企业

其他

合计

销售收入（含税）

5,903.33
1,833.33
0.12

7,736.79

本期回款

5,683.34
3,696.55
0.12

9,380.01

回款占销售比例

96.27%
201.63%
94.29%
121.24%

2、非定制产品客户类型：
单位：万元

客户类型

民营企业

海外客户

政府机构

个人及其他

国有企业及事业单位

合计

销售收入（含税）

27,795.19
25,480.90
223.28
76.27

1,985.29
55,560.92

本期回款

28,205.80
26,323.66
203.43
86.39

2,257.75
57,077.03

回款占销售比例

101.48%
103.31%
91.11%
113.27%
113.72%
102.73%

定制产品的结算周期一般大于1年，2021年-2023年定制产品的销售收入（含税）分别为8,738.38
万元、16,260.87万元、7,736.79万元，本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9,380.00万元，主要系收回 2022年及
2022年前的货款，且本年定制产品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52.42%，因此，本年定制产品销售商品收
到的现金大于销售收入具有合理性。

非定制产品的结算周期一般为90天，本期回款对应的销售收入主要为2022年10月-2023年9月，
上年第四季度非定制产品的销售收入（含税）24,337.71万元，较本年同期增加10,702.48万元，因此，本
期非定制产品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大于本期销售收入具有合理性。

（二）抽取 2023年 12月份回款大于 100万元的客户，合计回款金额 5,800.46万元，占 12月回款总
额77.79%，根据对应的出库时间，收入确认时间，计算回款周期，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月

客户

客户8

客户11

客户24

客户2

深 圳 小
象 光 显
有 限 公

司

客户1

客户25

北 京 小
屯 派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客户26

客户27

客户21

客户28

客户17

客户15

客户29

合计

客 户 类
型

非 定 制
产 品 客

户

非 定 制
产 品 客

户

非 定 制
产 品 客

户

非 定 制
产 品 客

户

非 定 制
产 品 客

户

非 定 制
产 品 客

户

非 定 制
产 品 客

户

定 制 产
品客户

定 制 产
品客户

定 制 产
品客户

定 制 产
品客户

定 制 产
品客户

定 制 产
品客户

定 制 产
品客户

定 制 产
品客户

回款日期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发货日期

2023年9月

2023年9月

2023年10月

2023年11月

2023年10月

2023年11月

2023年10月

2023年10月

2023年11月

2023年7月

2023年7月

2023年8月

2023年6月

2023年6月

2023年6月

2023年7月

2023年8月

2023年8月

2023年9月

2023年9月

2023年10月

2022年11月

2023年3月

2023年4月

2023年5月

2023年10月

2023年11月

2022年6月

2022年7月

2022年8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2月

2023年6月

2023年8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19年6月

2022年3月

2022年11月

2022年12月

2022年6月

2022年6月

2022年9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1月

2022年12月

2023年6月

2021年3月

2022年9月

2023年12月

2022年4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2月

对账日期

2023年9月

2023年9月

2023年11月

2023年11月

2023年10月

2023年11月

2023年10月

2023年11月

2023年11月

2023年8月

2023年9月

2023年9月

2023年7月

2023年8月

2023年9月

2023年8月

2023年8月

2023年9月

2023年9月

2023年10月

2023年10月

2023年6月

2023年6月

2023年6月

2023年6月

2023年10月

2023年11月

2022年6月

2022年8月

2022年8月

2022年12月

2022年9月

2022年12月

2023年6月

2023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9月

2019年6月

2022年3月

2022年12月

2022年12月

2022年8月

2022年6月

2022年9月

2022年12月

2022年11月

2022年12月

2023年7月

2021年3月

2022年9月

2023年12月

2022年5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2月

2022年12月

收入确认日
期

2023年9月

2023年10月

2023年11月

2023年11月

2023年10月

2023年11月

2023年10月

2023年11月

2023年11月

2023年8月

2023年9月

2023年9月

2023年7月

2023年8月

2023年9月

2023年8月

2023年8月

2023年9月

2023年9月

2023年10月

2023年10月

2023年6月

2023年6月

2023年6月

2023年6月

2023年10月

2023年11月

2022年6月

2022年8月

2022年8月

2022年12月

2022年9月

2022年12月

2023年6月

2023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9月

2019年6月

2022年3月

2022年12月

2022年12月

2022年8月

2022年6月

2022年9月

2022年12月

2022年11月

2022年12月

2023年7月

2021年3月

2022年9月

2023年12月

2022年5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2月

2022年12月

回款金额

1.47
8.72
8.72

111.21
87.59
60.24
0.00
50.84
50.46
85.64
47.04
56.58
51.80
82.94
0.21

215.85
861.74
744.64
888.25
434.48
32.10
0.81
14.98
75.32
233.99
44.44
66.79
135.99
2.97
7.00
0.05
15.00
59.10
120.00
0.88
77.00
63.70
102.50
103.30
28.70
44.68
254.40
8.00
40.00
18.80
3.75
69.80
17.50
7.40

126.00
9.50
9.00
56.00
9.00
7.60
2.50
83.50

5,800.46

回款周期

3
2
1
1
2
1
2
1
1
4
3
3
5
4
3
4
4
3
3
2
2
6
6
6
6
2
1
18
16
16
12
15
12
6
4
15
15
55
21
12
12
16
18
15
12
13
12
5
34
15
0
19
16
15
14
12
12

主要信用政策

月结60天

月结30天

月结30天

月结90天

月结90天

月结30天+商兑180天

月结30天

月结90天

按 照 军 方 拨 款
比 例 同 比 例 支

付

终 端 客 户 验 收
合格后 7天内支

付尾款

货到360天付款

按 照 军 方 拨 款
比 例 同 比 例 支

付

按 照 收 到 总 体
合同款的比例，

同比例支付

验 收 合 格 之 日
起60天内

货到360天付款

（三）抽取 2023年度单笔回款大于 500万元以上的明细，回款金额 13,519.83万元，占全年回款总
额20.34%，根据对应的出库时间，收入确认时间，计算回款周期，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月

客户

客户7

客户8

客户6

深 圳 小
象 光 显
有 限 公

司

客户1

客户30

客 户 类
型

非 定 制
产 品 客

户

非 定 制
产 品 客

户

非 定 制
产 品 客

户

非 定 制
产 品 客

户

非 定 制
产 品 客

户

定 制 产
品客户

回款日期

2023年1月

2023年1月

2023年1月

2023年4月

2023年4月

2023年5月

2023年5月

2023年11月

2023年11月

2023年11月

2023年11月

2023年6月

2023年6月

2023年6月

2023年6月

2023年7月

2023年7月

2023年8月

2023年8月

2023年1月

2023年1月

2023年5月

2023年5月

2023年6月

2023年6月

2023年7月

2023年11月

2023年11月

2023年11月

2023年11月

2023年11月

2023年11月

2023年11月

2023年11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5月

2023年5月

2023年5月

2023年5月

2023年5月

2023年5月

2023年5月

2023年5月

2023年5月

2023年9月

2023年9月

2023年9月

2023年9月

2023年9月

2023年9月

2023年9月

2023年9月

发货日期

2022年10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1月

2023年1月

2023年2月

2023年2月

2023年3月

2023年6月

2023年8月

2023年8月

2023年9月

2023年2月

2023年3月

2023年4月

2023年5月

2023年4月

2023年4月

2023年5月

2023年6月

2022年11月

2022年12月

2023年1月

2023年2月

2023年2月

2023年3月

2023年2月

2022年8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2月

2023年4月

2023年5月

2023年5月

2023年6月

2023年6月

2023年6月

2023年6月

2023年6月

2023年7月

2023年8月

2023年8月

2023年9月

2021年9月

2021年11月

2022年3月

2022年4月

2022年5月

2022年6月

2022年7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1年12月

2022年2月

2022年3月

2022年3月

2022年6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2月

对账日期

2022年10月

2022年11月

2022年11月

2023年1月

2023年2月

2023年3月

2023年3月

2023年6月

2023年8月

2023年9月

2023年9月

2023年2月

2023年3月

2023年4月

2023年5月

2023年4月

2023年5月

2023年5月

2023年6月

2022年12月

2022年12月

2023年1月

2023年2月

2023年3月

2023年3月

2023年3月

2023年6月

2023年6月

2023年6月

2023年5月

2023年5月

2023年6月

2023年6月

2023年7月

2023年7月

2023年8月

2023年9月

2023年8月

2023年8月

2023年9月

2023年9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0月

2021年12月

2022年3月

2022年3月

2022年3月

2022年6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2月

收入确认日
期

2022年10月

2022年11月

2022年11月

2023年1月

2023年2月

2023年3月

2023年3月

2023年6月

2023年8月

2023年9月

2023年9月

2023年2月

2023年3月

2023年4月

2023年5月

2023年4月

2023年5月

2023年5月

2023年6月

2022年12月

2022年12月

2023年1月

2023年2月

2023年3月

2023年3月

2023年3月

2023年6月

2023年6月

2023年6月

2023年5月

2023年5月

2023年6月

2023年6月

2023年7月

2023年7月

2023年8月

2023年9月

2023年8月

2023年8月

2023年9月

2023年9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0月

2021年12月

2022年3月

2022年3月

2022年3月

2022年6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2月

回款金额

323.60
7.99

220.35
14.28
520.48
111.75
474.26
1.49
5.03

319.70
186.52
89.17
601.02
118.16
-81.47
529.56
181.42
1,042.74
201.87
40.90

1,159.10
391.32
108.68
611.52
420.31
500.00
0.22
5.07
19.34
32.52
90.41
99.01
537.58
16.69
51.80
82.94
0.21

215.85
861.74
744.64
554.83
0.30
16.04
0.05
3.33
3.75
1.54
12.15
243.01
327.06
135.20
180.00
149.50
252.00
118.80
149.50
299.00
216.00

回 款 周
期

3
2
2
3
2
2
2
5
3
2
2
4
3
2
1
3
2
3
2
1
1
4
3
3
3
4
5
5
5
6
6
5
5
4
5
4
3
4
4
3
3
7
7
7
7
7
7
7
7
7
21
18
18
18
15
13
12
9

主要信用政策

月结60天

月结60天

月结60天

月结90天

月结 30 天+商兑
180天

产品全部完成交
付验收合格后一
个月内向供方支

付货款

抽取临近期末及全年大额回款明细对应的出库时间、收入确认时间，计算实际回款周期，基本与
信用政策匹配。

非定制产品客户的信用政策一般为月结30天-90天，信用期与回款周期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如
下表：

客户

深圳小象光显
有限公司

主要信用政
策

月结90天

实际回款周
期

1-6个月

差异原因

（1）部分货款结算方式为承兑汇票，导致部分款项回收时间延长；（2）客户
规模较小，下游为电子消费品市场，销售存在周期波动，造成企业流动资金
波动，部分货款无法按约定时间支付，因此，在资金充裕的情况下，会将部
分货款提前支付，以弥补超期付款造成的损失。全年平均实际回款周期约

4个月。

公司为小象光显第一大供应商，小象光显支付公司货款进度受其销售回款进度影响较大，小象光

显本年度各季度收到的货款与支付本公司的货款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季度

2023年1季度

2023年2季度

2023年3季度

2023年4季度

小象光显收到的货款

2,291.85
3,072.81
2,037.85
4,808.62

小象光显支付公司货款

1,547.76
2,658.37
1,535.03
4,335.00

付款占收款比例

67.53%
86.51%
75.33%
90.15%

由上表可见，小象光显收款金额增多时，支付公司货款占收款的比例亦提升。在收款金额较小的
情况下，小象光学存在逾期付款的情形，公司基于友好合作的考量，未向其主张资金占用费或违约金，
因此，在小象光学收款金额较大时，经双方友好协商，小象光显会提前支付部分货款，以平衡总体付款
周期。

除上述公司，非定制产品客户信用政策与实际回款周期基本一致。
定制产品客户的实际回款周期一般在1年以上，其回款受终端客户验收及回款的影响，符合行业

惯例。北京小屯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信用政策为月结 90天，但实际回款一般在 1年以上，主要原因
系：小屯派系公司定制产品客户，回款受终端客户验收及付款的影响，导致实际回款周期长于信用政
策，符合定制产品行业惯例。

综上所述，实际回款与信用政策及行业规律基本一致，不存在异常提前回款的情况。
二、结合前述情况，说明营业收入和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均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公司经营现金流

净额较高的商业合理性。
（一）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明细、营业收入、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变动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2023年度

66,457.04
1,762.19
3,187.18
71,406.40
39,459.30
19,081.93
2,244.73
3,249.83
64,035.79
7,370.62
58,718.78
4,709.46

2022年度

68,890.94
3,843.24
4,718.04
77,452.22
46,452.04
18,856.52
1,350.46
4,745.20
71,404.21
6,048.01
78,096.96
13,754.05

2023 较 2022
变动

-2,433.90
-2,081.05
-1,530.86
-6,045.82
-6,992.74
225.41
894.27

-1,495.37
-7,368.42
1,322.61

-19,378.18
-9,044.60

2021年度

69,127.64
5,727.35
3,278.81
78,133.80
52,676.45
17,683.28
1,103.57
3,773.16
75,236.47
2,897.34
67,464.03
13,797.73

2022 较 2021
变动

-236.70
-1,884.11
1,439.23
-681.58
-6,224.41
1,173.24
246.89
972.04

-3,832.26
3,150.67
10,632.93
-43.68

由上表可知，公司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逐年降低，2023年度营业收入下降，但经营现金净流量逐
年升高，主要原因系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逐年减少。2023年经营性现金流净额较2022年
增加 1,322.61万元，主要受采购支付的款项减少 6,992.74万元所致。2022年经营性现金流净额较
2021年增加3,150.67万元，主要受采购支付的款项减少6,224.41万元所致。

采购支付的现金减少的主要原因系公司进行生产成本控制，导致 2021-2023年的采购金额（含
税）逐年减少，各年度采购金额（含税）分别为 57,785.98万元、57,011.80万元、34,784.41万元，特别是
2023年度采购大幅减少，与现金流量表中“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趋势一致。

2023年度采购金额较2022年大幅减少，主要减少的采购类别如下：

类别

机电件

玻璃镜片成品/半成品

玻璃镜片原材料

投影光机光学组件、机装部件

定制产品镜片、结构件半成品

合计

减少金额（万元）

-8,564.15
-4,229.16
-2,156.98
-2,136.67
-834.61

-17,921.56

占总减少金额的比
例

38.53%
19.03%
9.70%
9.61%
3.75%
80.63%

主要应用产品

安防镜头、投影光机

安防镜头

安防镜头

投影光机

定制产品

上表中减少的采购物料主要用于投影光机、安防镜头及定制产品，与销售收入下降的趋势一致。
2021年-2023年营业成本-直接材料、存货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营业成本-直接材料

存货变动

合计

2021年（万元）

34,138.85
13,986.30
48,125.15

2022年（万元）

40,680.59
4,043.26
44,723.85

2023年（万元）

28,060.01
-3,009.54
25,050.47

年度采购金额变动趋势与上述营业成本-直接材料、存货变动金额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采购金
额减少具有合理性。

2023年度销售收到的现金减少2,433.90万元，营业收入减少19,378.18万元，营业收入减少的金额
大于销售收到的现金，主要原因系2023年销售收回的金额主要为2022年第4季度至2023年第3季度
的销售收入，该区间对应的销售收入金额（含税）为77,099.95万元，故本期收回的货款下降幅度较小
存在合理性。

（二）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趋势相反的主要因素：
单位：万元

项目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加：资产减值准备

信用减值损失

使用权资产折旧

处置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
列）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
列）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
填列）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
填列）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3年度

4,709.46
2,399.79
1,274.92
678.50
288.30
8.66

1,953.24
-46.87

-1,588.89
7.50

853.19
7,463.78

-10,296.93
-334.03
7,370.62

2022年度

13,754.05
1,048.83
82.40
551.11
-7.34
28.66
28.11

-167.48
-1,614.35
-448.16
-5,000.68
-5,935.73
3,390.08
338.52
6,048.01

2021年度

13,797.73
1,083.43
155.18
717.30
13.57
4.11

-2,086.79
57.59

-823.11
-24.04

-14,521.61
729.97
3,794.01
0.00

2,897.34

差异原因

权责发生制概念

不影响现金流

不影响现金流

筹资活动

投资活动

投资活动

投资活动

筹资活动

投资活动

不影响现金流

从权责发生制转为收付
实现制

从权责发生制转为收付
实现制

从权责发生制转为收付
实现制

收付实现制概念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主要是按权责发生制确认，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按收付实现制确认，二
者口径存在一定差异，主要包括：

1、资产减值损失及信用减值损失：2021至 2023年的金额分别为 1,238.60万元、1,131.23万元、3,
674.71万元，2023年金额大幅增加，该因素的增加会导致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降低，但不影响经营净
现流；

2、因股权投资估值变化造成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2021-2023年的金额分别是 2,086.79万元、-
28.11万元、-1,953.24万元，损失逐年增加，导致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降低，但不影响经营净现流；

3、存货的减少：2021-2023年存货的变动金额分别为14,521.61万元、5,000.68万元、-853.19万元，
各年度存货的变动差异导致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与经营性现金流变动不一致。

综上所述，公司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与经营现金流净额趋势相反存在商业合理性。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年审会计师针对上述事项执行了核查程序，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客户的回款情况与销售规模基本相匹配，受不同类型客户信用政策影响，回款周期存在差异具

有合理性；
2、经过核查临近期末及全年大额回款明细对应的出库时间、收入确认时间、实际回款周期，实际

回款与公司的信用政策大体相符，未发现异常提前回款的情况；
3、公司营业收入和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均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公司经营现金流净额较高具备商

业合理性。
7、关于流动性情况。公司期末货币资金2.22亿元，交易性金融资产2.43亿元，主要为尚未使用和

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其中存在抵押、质押或冻结等受限情况的资金377.66万元。公司期末短期
借款5.08亿元，长期借款1.78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0.17亿元，有息负债合计金额达7.03亿
元。

请公司：（1）说明年审会计师对期末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
计证据，说明是否充分、有效，并核实是否存在潜在的资金用途安排或受限情形；（2）逐笔列示期末有
息负债的具体情况，包括借款时间、债权人、金额、利率、资金用途、担保情况、到期时间、入账账户及期
末余额、入账至使用完毕的时间等，说明是否存在借款资金入账后大额转出或短期内基本使用完毕、
借款用于归还到期负债、借款资金流出方与上市公司、董监高及近亲属存在关联关系等情况，核实公
司账面基本无借款资金结余的合理性；（3）梳理未来2年内到期债务情况，结合现有账面货币资金及
交易性金融资产用途，评估公司流动性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对以上问题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说明年审会计师对期末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

说明是否充分、有效，并核实是否存在潜在的资金用途安排或受限情形；
（一）年审会计师对期末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
1、针对货币资金科目，年审会计师已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如下：
（1）了解公司与货币资金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
（2）获取公司的银行账户开立清单、银行存款明细表，核实账面记载的银行账户的完整性；
（3）获取并检查银行对账单、银行账户的网银流水，与期末余额和发生额核对是否一致；
（4）对所有银行账户和其他货币资金账户进行函证并收到回函，编制“银行存款函证控制表”，与

公司确认回函不符原因；
（5）对银行账户的大额发生额执行双向测试，抽查大额货币资金收支业务的原始凭证；
（6）了解公司银行账户名称、余额、利率、受限情况等明细情况；
（7）查阅公司关于银行承兑汇票和信用证保证金的相关合同文件；
（8）检查外币货币资金折算汇率及折算金额是否正确；
（9）检查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的货币资金收支凭证，执行截止性测试。
2、针对交易性金融资产，年审会计师已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如下：
（1）获取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台账，与账面进行核对；
（2）获取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合同，分析合同现金流量特征，进行SPPI测试；
（3）抽样检查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购买及赎回的原始凭证；
（4）对所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进行函证并收到回函，编制“交易性金融资产函证控制表”；
（5）根据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合同，观察挂钩标的市场浮动情况，核实报告日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计算的准确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针对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已执行充分、适当的审计程序，除

附注披露受限资金外，未发现潜在的资金用途安排或受限情形。
二、逐笔列示期末有息负债的具体情况，包括借款时间、债权人、金额、利率、资金用途、担保情况、

到期时间、入账账户及期末余额、入账至使用完毕的时间等，说明是否存在借款资金入账后大额转出
或短期内基本使用完毕、借款用于归还到期负债、借款资金流出方与上市公司、董监高及近亲属存在
关联关系等情况，核实公司账面基本无借款资金结余的合理性；

（一）期末有息负债的具体情况
公司有息负债主要包括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具体明细如下表：
单位：万元

借 款 类
型

短 期 借
款

短 期 借
款

短 期 借
款

短 期 借
款

短 期 借
款

短 期 借
款

短 期 借
款

短 期 借
款

短 期 借
款

短 期 借
款

短 期 借
款

短 期 借
款

长 期 借
款

长期借
款

长期借
款

长期借
款

借 款 时
间

2023/3/
30

2023/5/
19

2023/5/
31

2023/6/
16

2023/7/
18

2023/8/8

2023/9/1

2023/9/
22

2023/10/16

2023/10/30

2023/11/22

2023/12/29
2022/3/21
2022/3/21

2023/12/12

2021/9/23

债权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清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鼓楼

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福清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福清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福清分行

招商银行福州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清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福清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鼓楼

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鼓楼

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福清
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福州

分行

兴业银行福建自贸
试验区福州片区分

行

兴业银行福建自
贸试验区福州片

区分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
福建省分行

兴业银行福建自
贸试验区福州片

区分行

金额

4,700.00

2,000.00

3,000.00

3,000.00

2,000.00

10,000.00

3,088.00

5,000.00

3,000.00

7,000.00

5,000.00

3,000.00

3,000.00

1,000.00

5,000.00

4,460.00

利率

2.70%

2.70%

2.80%

2.80%

2.75%

2.50%

1.90%

2.65%

2.50%

2.65%

3.00%

2.90%

3.20%

3.20%

3.15%

2.40%

资金用途

支付货款等
日常生产经
营周转需要

购买光学镜
片

支付货款

支付货款

支付货款

信用证议付

信用证议付

支付货款

购买光学镜
片

购买光学镜
片

向上游购买
原材料等企
业日常经营

周转

支付货款

日常经营周
转

日 常 经 营
周转

出 口 所 需
原 材 料 采

购

专 项 用 于
“全光谱精
密 镜 头 智
能 制 造 基
地项目”建

设

担
保
情
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到 期 时
间

2024/3/
30

2024/5/
17

2024/5/
30

2024/6/
16

2024/7/
18

2024/8/7

2024/7/
19

2024/9/
22

2024/10/15

2024/10/29

2024/11/21

2024/6/29
2025/3/21
2025/3/21

2025/12/11

2026/9/23

入账账户

中国建设银
行

3505016181
0700000926

-3001
中国农业银

行
1311010140

015862
中 国 银 行
4234721517

51
中 国 银 行
4286838435

31
中 国 银 行
4286838435

31
招 商 银 行
5919075670

10616
中国建设银

行
3500161810
7052520520
中 国 银 行
4234721517

51
中国农业银

行1311010140015862
中国农业银

行1311010140015862
中国光大银

行79820188000121613
浦 发 银 行43010154700002707
兴 业 银 行118010100100023565
兴 业 银 行118010100100023565
中 国 进 出
口 银 行2190000100000402343

兴 业 银 行18010100100203233

期 末 余
额

4,
703.88

2,
001.65

3,
002.57

3,
002.57

2,
001.68

10,
007.64

3,
088.00

5,
004.05

3,002.29

7,005.67

5,004.58

3,000.73
2,702.64

850.83

5,004.81

4,016.94

使用完毕
时间

2023-
04-28

2023-
05-25

2023-
06-25

2023-
06-30

2023-
08-10

2023-
10-10

2023-
11-01

2023-
12-04

2023-12-22

2024-01-26

2024-03-08

2024-04-02
2022-04-14
2022-04-14

2024-05-10

2021-09-24

使用周
期（天）

30

7

26

15

24

64

62

74

68

89

108

96

25

25

151

2

长期借
款

长期借
款

长期借
款

长期借
款

长期借
款

长期借
款

长期借
款

长期借
款

长期借
款

长期借
款

长期借
款

长期借
款

2021/10/9

2021/10/15

2021/11/10

2022/3/2

2022/4/1

2022/5/9

2022/7/5

2022/8/5

2022/10/21

2022/10/21

2022/12/19

2023/2/16

兴业银行福建自
贸试验区福州片

区分行

兴业银行福建自
贸试验区福州片

区分行

兴业银行福建自
贸试验区福州片

区分行

兴业银行福建自
贸试验区福州片

区分行

兴业银行福建自
贸试验区福州片

区分行

兴业银行福建自
贸试验区福州片

区分行

兴业银行福建自
贸试验区福州片

区分行

兴业银行福建自
贸试验区福州片

区分行

兴业银行福建自
贸试验区福州片

区分行

兴业银行福建自
贸试验区福州片

区分行

兴业银行福建自
贸试验区福州片

区分行

兴业银行福建自
贸试验区福州片

区分行

200.00

100.00

400.00

240.00

1,710.00

200.00

490.00

490.00

2,590.79

170.00

180.00

100.00

2.40%

2.40%

2.40%

2.40%

2.40%

2.40%

2.40%

2.40%

2.40%

2.40%

2.40%

2.40%

专 项 用 于
“全光谱精
密 镜 头 智
能 制 造 基
地项目”建

设

专 项 用 于
“全光谱精
密 镜 头 智
能 制 造 基
地项目”建

设

专 项 用 于
“全光谱精
密 镜 头 智
能 制 造 基
地项目”建

设

专 项 用 于
“全光谱精
密 镜 头 智
能 制 造 基
地项目”建

设

专 项 用 于
“全光谱精
密 镜 头 智
能 制 造 基
地项目”建

设

专 项 用 于
“全光谱精
密 镜 头 智
能 制 造 基
地项目”建

设

专 项 用 于
“全光谱精
密 镜 头 智
能 制 造 基
地项目”建

设

专 项 用 于
“全光谱精
密 镜 头 智
能 制 造 基
地项目”建

设

专 项 用 于
“全光谱精
密 镜 头 智
能 制 造 基
地项目”建

设

专 项 用 于
“全光谱精
密 镜 头 智
能 制 造 基
地项目”建

设

专 项 用 于
“全光谱精
密 镜 头 智
能 制 造 基
地项目”建

设

专 项 用 于
“全光谱精
密 镜 头 智
能 制 造 基
地项目”建

设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2026/9/23

2026/9/23

2026/9/23

2026/9/23

2026/9/23

2026/9/23

2026/9/23

2026/9/23

2026/9/23

2026/9/23

2026/9/23

2026/9/23

兴 业 银 行18010100100203233

兴 业 银 行18010100100203233

兴 业 银 行18010100100203233

兴 业 银 行18010100100203233

兴 业 银 行18010100100203233

兴 业 银 行18010100100203233

兴 业 银 行18010100100203233

兴 业 银 行18010100100203233

兴 业 银 行18010100100203233

兴 业 银 行18010100100203233

兴 业 银 行18010100100203233

兴 业 银 行18010100100203233

180.13

90.07

360.26

216.16

1,539.13

180.13

439.32

439.32

2,332.50

152.11

161.12

94.07

2021-10-18

2021-11-12

2022-03-03

2022-04-14

2022-04-01

2022-07-11

2022-08-10

2022-10-25

2022-12-21

2022-12-21

2023-02-28

2023-04-18

10

29

114

44

1

64

37

82

62

62

72

62

（二）借款资金的使用情况分析
借款入账后500万元以上的大额转出共11笔，合计6,759.92万元，主要系支付材料款2,034.80万

元，支付职工薪酬4,220.53万元。借款入账后7天内使用完毕的银行账户共2个，其中：账户中国农业
银 行 1311010140015862 在 7 天 使 用 完 毕 ，主 要 用 于 支 付 材 料 款 及 职 工 薪 酬 ；兴 业 银 行
18010100100203233（专项用于“全光谱精密镜头智能制造基地项目”建设）在2天内使用完毕，主要用
于支付项目建设资金。

公司短期借款用于支付材料款、薪酬、税费等经营性费用，长期借款用于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不存在用于归还到期负债的情况。

公司借款流出方与本公司、董监高及近亲属存在关联关系的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供应商

福建福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双翔（福建）电子有限公司1
北京小屯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合计

与本公司关系

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亲
属控制的公司

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亲
属控制的公司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
事的公司

流出金额

48.60
494.89
259.00
802.49

交易内容

租赁费

租赁费

委托开发费、材
料费

是否经董事会审
议

是

是

是

注 1：公司为符合定制产品生产经营相关要求，满足定制产品独立生产场所设施及保密需要，自
2013年起承租双翔（福建）电子有限公司的房产，现租赁价格（含物业费）系延续2016年经评估后协商
约定的租赁单价（34.78元/㎡），并根据公司实际租赁面积确定租赁费，符合周边租赁市场行情，租金定
价公允。

综上所述，公司借款于 2024年 4月全部使用完毕，借款流出的用途均符合借款资金用途，截止
2023年12月31日，尚有18,337.03万元借款未使用。公司2023年末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
合计 46,420.13万元，其中募集资金 22,530.56万元、非募集资金 23,889.57万元，借款资金结余具备合
理性。

三、梳理未来2年内到期债务情况，结合现有账面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用途，评估公司流
动性情况。

公司未来2年内到期的借款为59,383.58万元，其中一年内到期的借款金额为50,825.30万元，1-2
年到期的借款金额为8,558.28万元。根据公司2023年末财务报表列示的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
扣除募投资金及受限资金的金额，均可用于偿还借款。公司流动比率为 170.45%，速动比率为
121.04%，资产负债率为34.13%，现金流动负债比11.20%，公司目前不存在较高的偿债风险。公司可
用于偿还借款的资金如下：

项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可自由支配的货币资金（扣除募集资金、受限资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按2021-2023年平均值测算）

每年可用于偿还贷款的超募资金

2024年可用于偿还借款的资金

2025年可用于偿还借款的资金

2024-2025年合计可用于偿还借款的资金

金额（万元）

23,511.80
5,438.65
7,998.57
36,949.03
13,437.22
50,386.25

由上表可见，公司可用于偿还借款的资金总额基本能覆盖后续还款需求，但2024年资金需求还
存在缺口13,876.27万元，存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外部融资补充资金缺口的情况。截止2023年12月31
日，公司已获批尚未使用的银行授信额度为10.61亿元，目前公司有足够的授信额度可以支持营运资
金需求。

综上所述，公司流动性不存在重大风险。
公司在 2023年年度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风险因素”之“（五）财务风险”中补充

披露：“（一）汇率波动的风险 公司出口销售主要采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汇率的波动可能影响公司的
盈利水平。（二）流动性风险 公司可用于偿还借款的资金总额基本能覆盖后续还款需求，但2024年资
金需求还存在缺口约1.40亿元，存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外部融资补充资金缺口的情况。截止2023年12
月31日，公司已获批尚未使用的银行授信额度为10.61亿元，目前公司有足够的授信额度可以支持营
运资金需求。若未来宏观金融环境、银行信贷政策和利率、客户回款情况不及预期等发生变化，公司
管理层不能有效管理资金支付或公司经营情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则可能导致公司营运资金周转压
力增大，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年审会计师针对上述事项执行了核查程序，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针对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已执行充分、适当的审计程序，除附注披露受限资金外，未

发现潜在的资金用途安排或受限情形；
2、公司存在借款资金入账后大额转出或短期内基本使用完毕的情况，我们未发现借款流出的用

途不符合借款资金用途的情形；未发现借款用于归还到期负债的情况；公司存在借款资金流出方与上
市公司、董监高及近亲属存在关联关系等情况，上述交易已经董事会审议；公司2023年末货币资金及
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合计 46,420.13万元，其中募集资金 22,530.56万元、非募集资金 23,889.57万元，
借款资金结余18,337.03万元具备合理性；

3、公司货币资金、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现状对于未来两年债务清偿尚存在缺口，不能完整覆盖，存
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外部融资补充资金缺口的情况，公司已充分披露相关财务风险。

8、关于第一、二大客户。公司本期第一大客户深圳小象光显有限公司销售额9,297.34万元，同比
下降40.39%；第二大客户销售额5,553.56万元，本期首次进入前五。

请公司：（1）补充披露第二大客户名称，列示对相关客户的近两年的销售情况，包括销售内容、毛
利率、信用政策及实际账期期末应收账款及期后回款、定价方式、客户对外销售及库存情况、是否与公
司、实控人、控股股东、董监高及近亲属存在关联关系；（2）说明相关客户销售额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结合期后实际销售情况，说明相关客户销售是否可持续，是否具备商业实质。

请年审会计师对以上问题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补充披露第二大客户名称，列示对相关客户的近两年的销售情况，包括销售内容、毛利率、信

用政策及实际账期期末应收账款及期后回款、定价方式、客户对外销售及库存情况、是否与公司、实控
人、控股股东、董监高及近亲属存在关联关系；

本期第二大客户为境外大型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主营业务为光学镜头，系光学行业知名企
业。

相关客户数据如下表所列
深圳小象光显有限公司（第一大客户）

年份

销售内容

销售收入（万元）

信用政策

实际账期

毛利率

期末应收账款（万元）

期后回款（万元）

定价方式

客户对外销售收入（万元）

客户库存（万元）

是否与公司、实控人、控股股东、董监高及近亲属存在关
联关系

2023年

投影光机及零配件

9,297.34
月结90天

122天

-7.93%
1,789.73
766.64

市场定价

13,117.92
1,340.19

除公司持有其41%股权外，与公司、实控人、控股股东、董监
高及近亲属不存在关联关系

2022年

投影光机及零配件

15,595.78
月结90天

112天

-0.30%
3,964.92
3,964.92
市场定价

20,731.90
1,050.96

客户6（第二大客户）

年份

销售内容

销售收入（万元）

信用政策

实际账期

毛利率变动

期末应收账款（万元）

期后回款（万元）

定价方式

是否与公司、实控人、控股股东、董监高及近亲属存在关联关系

2023年

光学元件

5,553.56
月结60天

90天

2023年较2022年增加26.75个百分点

2,027.13
2,027.13
市场定价

否

2022年

光学元件

3,254.99
月结60天

74天

490.75
490.75

市场定价

注：1、公司向第二大客户的销售金额占客户采购总金额的比例较低，公司无法取得客户对外销售
及库存情况。

注：2、公司第二大客户毛利率较上年增加26.75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毛利率较高的用于电子消
费品的玻璃镜片销售收入增长，占比提升。

二、说明相关客户销售额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结合期后实际销售情况，说明相关客户销售是否
可持续，是否具备商业实质。

（一）第一大客户
公司向该客户销售投影光机及零配件，2023年销售额同比下降40.39%。根据 IDC 数据，2023 年

中国投影机市场总出货量 473.6 万台，同比下降 6.2%，销售额 147.7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25.6%，公
司该项业务销售额下降与市场需求下降呈相同趋势，具有合理性。

2024年 1-5月，公司对该客户的销售额为 648.53万元，截止 2024年 5月末在手订单不含税金额
999.10万元，对该客户的销售具有持续性但存在销售收入下滑的风险。

全球投影设备市场体量庞大，投影设备已迅速融入智能家居生态，智能投影设备逐渐成为重要的
互联网内容平台，车载投影技术逐渐成为提升驾驶体验和车辆智能化水平的重要工具，基于Micro
LED的投影显示方案逐渐成为新推出的AR头显主流显示方案，且在可穿戴设备、移动设备等领域出
现创新应用。投影光机市场呈现长期增长的趋势，但因技术升级及市场开发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因
此短期内存在市场需求波动的风险。该客户主营业务为投影光机的设计与销售，在激光投影、微型投
影等领域具有产品研发设计能力及市场推广能力，公司基于新市场开拓的战略考量，与该客户达成合
作，生产投影光机及核心光学元器件，具有商业实质。

（二）第二大客户
公司向该客户销售光学元件，2023年对其销售额同比上升70.62%。当年收入变动的主要原因系

某国际知名电子消费品厂商基于对光学镜头技术提升的需求，向该客户采购玻塑混合镜头，因此，该
客户增加了消费电子领域所使用的玻璃光学元件的采购，收入变动具有合理性。

2024年 1-5月，公司对该客户的销售额为 2,169.29万元，截止 2024年 5月末对其在手订单金额
556.66万元，对该客户的销售具有持续性。

公司向该客户销售玻璃光学元件，双方的采购、销售均基于实际业务需求、在各自业务能力水平
以及服务范围内开展，具有商业实质。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年审会计师针对上述事项执行了核查程序，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报告期内，公司与第一、二大客户的交易具有合理的商业背景，双方交易真实合理，业务销售额

变动主要受市场需求影响，具备合理性。第一大客户为公司的联营企业，未发现第二大客户与公司、
实控人、控股股东、董监高及近亲属存在关联关系；

2、公司与第一、二大客户销售额变动具备合理性；公司与第一大客户销售具有持续性，具备商业
实质，但存在销售收入下滑的风险；公司与第二大客户销售具有持续性，具备商业实质。

9、关于非流动金融资产。公司期末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包括持有湖北三赢兴光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三赢兴）3.66%股权和四川至臻精密光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臻精密）3.95%股权，本
期公允价值变动分别为-2,567.60万元和673.07万元。根据 2022年年报问询回复，公司拟按股权回售
方式处置三赢兴股权，回售条件的触发时间为本期末。

请公司对比2022年问询回复相关内容，说明导致本期非流动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关键估值
参数及依据，并结合期后情况，说明公允价值变动的合理性及未来趋势。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下转D3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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